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：
	
即墨区农民经济适用住房取得完全产权审批表
房屋所在地：         镇（街道、区）  申请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编号:

	产权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
	联系电话
	

	代理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
	联系电话
	

	房屋情况
	项目（小区）名称
	　
	建筑面积
	㎡

	
	座落位置
	    楼      单元      户
	
	

	房屋登记或完税证明
	本户登记发证时间
	
	不动产权证号
	

	
	本户缴纳契税时间
	
	完税证明编号
	

	提交材料
	身份证□    户口簿□   购房合同□   不动产权证□   购房发票□    契税完税证明□    委托书□    公证书□   判决书□     其他□

	我对农民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有关规定已全面了解，我承诺本审批表所填内容准确无误，所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和相关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若有不实，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产权人或代理人签字（捺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年    月    日

	区房地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审查意见

	经审查，该住房应补缴土地收益价款               元，已缴纳至指定账户，该住房已取得完全产权。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： 
年    月    日

	注：1、本表一式二份，不动产登记部门、房地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各存档一份；
2、提交的购房发票、不动产权证、完税证明、缴费证明等材料留存复印件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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